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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以来，北京市财政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

康发展的意见》和财政部部署要求，

对会计师事务所无证经营、注册会计

师挂名执业、网络售卖审计报告、超

出胜任能力执业等四类问题开展了专

项整治。北京市财政局在前期处理的

吊销王某、李某注册会计师证书的行

政处罚，成为全国多个财政部门在此

次专项整治处理处罚中予以参考借鉴

的重要案例。

【基本案情】

北京市财政局接到投诉举报信，

来信投诉北京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下称“事务所”）及该公司的注册

会计师王某、李某出具的 3 份审计报

告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不足，

审计程序执行缺失，报表数据存在重

大失实，会计处理缺乏严谨性，报表

数据的确认与逻辑不符。北京市财政

局经调查发现，被投诉的 3 份审计报

告确实存在未编制审计工作底稿、未

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的违法问题。北京市财

政局分别对 3 份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

会计师王某、李某进行了询问调查。

在询问笔录中，王某、李某均确认事

务所确实存在上述问题。同时，北京

市财政局分别对王某、李某作为签字

从两起行政处罚案探讨注会行业监管的若干问题
北京市财政局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了抽

查。经抽查发现，王某、李某作为签字

注册会计师两年中有 100 余份审计报

告也存在此类问题。

基于上述事实，北京市财政局向

王某、李某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王某、李某提出听证申请。北京市财

政局分别就对王某、李某的处罚召开

行政处罚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王某、

李某均提出了新的事实和证据，两人

称本人与事务所存在挂靠关系，未在

事务所实际执业，涉案审计报告均非

本人签字，本人对事务所违法出具审

计报告的行为并不知情，并分别提供

了与事务所签订的挂靠合同等证据予

以证明。据此，王某、李某均主张本

人并未实施未编制审计工作底稿、未

履行审计程序、未获取审计证据出具

审计报告的违法行为，而是仅实施了

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的违法   

行为。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北京市

财政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王某、

李某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会计师法》二十二条第四项、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9 号）第六十一

条第四项的规定以及注册会计师法第

二十一条第一款、财政部令第 89 号第

六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且情节严重。

以案说法

依据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及财政部令第 89 号第七十条第一款

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吊销注册会

计师证书的行政处罚。北京市财政局

在对事务所进行行政处罚时，该事务

所的实际控制人金某（不具有注册会

计师证）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了注销

登记，事务所主体已灭失，因此，无法

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王某、李某对北京市财政局作出

的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行政处罚不

服，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维持了北京市财政局对王

某、李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焦点问题评析】

（一）王某、李某是否应该对违法

出具审计报告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王某、李某认为其只是挂靠在事

务所，并没有在事务所实际执业，对

事务所违法出具审计报告的行为并不

知情，北京市财政局调查的审计报告

并非王某、李某本人亲自签名，二人

的行为仅可能存在“允许他人以本人

名义执行业务”这一种情况，而不存

在“在具体审计工作中不遵守审计工

作准则出具报告”的情况。

北京市财政局调查查明，自 2013

年起，王某、李某分别与事务所实际

控制人签订挂靠合同，约定王某、李

某将本人注册会计师资质挂靠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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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由事务所使用其注册会计师签章

代为签署审计报告，并收取一定报酬

（挂靠费）。王某、李某按照合同约定

将注册会计师证及印章交给事务所，

事务所一直使用王某、李某的注册会

计师证及印章出具审计报告，并一直

给王某、李某支付挂靠费，直至案发。

被举报的 3 份审计报告以及被北京市

财政局抽查的 100 余份审计报告，都

是由事务所使用王某、李某两位注册

会计师的名义出具，出具的审计报告

都未编制审计工作底稿、未履行审计

程序、未获取审计证据。

基于以上事实，北京市财政局认

为，根据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二条第

四项的规定，注册会计师不得允许他

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王某、李某

在与事务所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事务所

出具的审计报告可以以王某、李某的

名义进行签字和盖印，王某、李某与

事务所签订的合同因违反上述注册会

计师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并不

妨碍该合同作为证据反映案件事实。

在涉案审计报告中，不但有王某、李

某的签名，而且加盖了二人的注册会

计师印章。注册会计师印章是各地注

册会计师协会为每位注册会计师统一

核准注册刻制的专用印章，有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统一编排的编号，仅限

注册会计师本人使用。王某、李某将

注册会计师证书和印章完全交给事务

所，对事务所以王某、李某的名义出

具审计报告有一个“概括同意”的授

权，放任违法行为长期、持续地发生。

二人即使不构成“直接故意”，也构成

了“间接故意”。对违法出具审计报告

的行为，王某、李某主观上有“间接故

意”，客观上涉案的审计报告均有王

某、李某的签名，并加盖了二人的注

册会计师印章，因此，王某、李某应当

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承担违法出具审

计报告的法律责任。

（二）对王某、李某的处罚种类和

幅度是否合理

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

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

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

书。财政部令第 89 号第七十条第一款

规定，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省级以

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

可以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

业务 1 个月至 1 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

师证书。根据上述规定，吊销注册会

计师证书是对注册会计师最重一档的

行政处罚。北京市财政局经集体讨论

后，认为王某、李某的违法行为应该

“顶格”处罚，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

1. 王某、李某的行为性质恶劣。

北京市财政局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事

务所以王某、李某名义出具的被举报

的 3 份审计报告，以及北京市财政局

抽查的以王某、李某名义出具的 100

余份审计报告都存在着缺乏审计工作

底稿、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问题。《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31 号——

审计工作底稿》规定，充分、适当的审

计工作底稿是审计报告的基础，能够

证明注册会计师已按照审计准则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划和执行了审计

工作。审计工作底稿是指注册会计师

制作审计报告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审计

工作记录和获取的资料。没有审计工

作底稿的审计报告就是人为制作出来

的虚假报告。王某、李某允许他人在

未编制审计工作底稿、未履行必要的

审计程序、没有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完全丧失了

注册会计师的鉴证作用。

2. 王某、李某在主观上没有尽到

勤勉尽责的义务。王某、李某经过严

格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和长时间的工作

实践获得从业资格，应当熟知注册会

计师的职业道德。注册会计师的职业

道德主要表现为“勤勉尽责”，这也是

审计准则对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明

确要求，即会计师必须勤奋高效、忠

于职守、尽职尽责地完成审计工作，

审计执业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勤勉

尽责地完成。根据北京市财政局的调

查，二人未能遵守职业道德，自 2013

年起就与事务所签订挂靠协议，允许、

放任他人以本人名义出具大量虚假审

计报告。二人在执业过程中未能保持

应有的关注和审慎，未尽到应有的勤

勉尽责义务，导致本应该发现的可疑

或危害后果持续不断发生。王某、李

某无论在客观表现上，还是主观认识

上已经与“勤勉尽责”这个注册会计

师最基础的要求严重相悖。

3. 王 某、李 某 的 行 为 危 害 性 较

强。本案中，在北京市财政局介入调

查之前，涉案的大量虚假审计报告已

经生效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

果。王某、李某本人尽管并未实际在

涉案审计报告上签字，但是其通过挂

靠方式将本人注册会计师证书、印章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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